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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33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3月 28日上午 9時 4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李委員合元、黃委員碧珠、黃委員彧旋、王委員英

生、劉委員鴻烈、林委員怡鳳、藍委員麗花 

肆、列席人員：張召集人慶銳、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張專員文昌、

李組長淑媛、林專員志堅、劉組長季川、白課員佳雯、陳課員家

華、陳辦事員定綸、簡書記靖芳 

伍、主席：洪委員瑞智                紀錄：戴郁華  

陸、主席致詞：略 

柒、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第332次委員會會議記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鑑。 

決定：中央選舉委員會同意備查。 

(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函示，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訂於 109年 1月 11日(星期六)。 

(三)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依中選會

函頒辦理，擇其要摘述如下： 

1、108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 

2、108年9月19日至11月2日受理總統副總統連署書件。 

3、108年11月8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 

4、108年11月14日發布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公告。 

5、108年11月18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所設置地

點。 

6、108年11月18日至22日受理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

記。 

7、108年12月9日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8、108年12月13日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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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8年12月14日至109年1月10日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電視政見發表

會。 

10、108年12月18日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原住民及不分

區立委由中選會辦理)。 

11、108年12月24日至26日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人名冊公告閱

覽。 

12、108年12月31日前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公報編印完成。 

13、108年12月31日公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 

14、109年1月1日至10日辦理立法委員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 

15、109年1月8日前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選票印製完成。 

16、109年1月11日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 

17、109年1月17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名單。 

18、109年1月23日前致送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當選證

書。 

 (四)本會於 Facebook粉絲專頁辦理「愛-幸福」抽獎活動已於 108年 3

月 18日（星期一）至 108年 3月 20日（星期三)辦理結束，觸及人

數 10,340，留言 1,068則，利用電腦程式抽出得獎者 10名，贈送宣

導品選舉寶寶真心隨心杯 10組。 

🍀一、留言回答正確選項： 

請問：上述 5名區域立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3條規定應於?個

月內完成補選，關於補選日期的訂定，您了解多少呢? 

補選日期之訂定下列何者正確? 

1.各縣市選委會於 3個月內分別訂定補選投票日期 

2.中選會統一訂定日期 5席合併辦理補選投票日期 

3.中選會訂定：在 3個月內分別就請辭立委與當選立委須完成補選的

期程，分兩階段舉行。 

李組長說明： 

此次問題來自於多位民眾發問，立委選舉是一次舉行投票，此次大選

後補選為何分次舉行? 

107年地方選舉後共有 5席區域立委將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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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於三個月內完成補選，關於補選日期的訂定，中選會考良請辭

立委與當選立委須完成補選的期程落差大，5席立委補選分兩階段舉

行。 

這次縣市長選戰期間，姚文智（北市二選區）與盧秀燕（中市五選區）

分別於 11月 18日與 11月 20日請辭，依規定分別必須於 108年 2月

17日與 2月 19日前完成補選。考量明年 2月 4日就為農曆除夕，選

定 1月 27日投票補選。  

而當選縣市長的還有黃偉哲（南市二選區）、王惠美（彰縣一選區）

與楊鎮浯（金門縣），依法將於 12月 25日就職，當天也視同立委辭

職生效日，留下立委遺缺補依法應於明年 3月 24日前完成補選投票，

中選會敲定於 3月 16日補選， 與姚文智、盧秀燕遺缺補選期程落差

月餘。 

另第 9屆立委新北市第 3選舉區缺額補選，係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因涉

案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處有期徒刑 4年 6月，褫奪公權 4年，

並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依法應於 3月 25日前完成補選投票。

故經中選會委員會議通過併 3月 16日補選投票。 

(五)歷次選舉前期皆會辦理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以培訓新任主

任管理員，培訓對象為各鄉(鎮、市)公所職員、各鄉(鎮、市)民代表

會職員、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職員、公立學校教職員，往年皆由

各鄉(鎮、市)公所自行徵求人選報名參加，惟大多參加者大多為鄉

(鎮、市)公所內部職員或以參訓過者充數，新參與之學員數甚少，故

本會希除透過南投縣政府函文各附屬單位外，並請教育處協助函文轄

內各學校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以疏解工作人員

不足及培訓適任之主任管理員，並因應 109年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

員選舉所需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數。 

李組長說明： 

  本案請主席幫忙協調縣府附屬單位及教育處，鼓勵公教踴躍報名參

訓。 

(六)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信義鄉及仁愛鄉皆有平地人登記參選該鄉

鄉長，因渠等身分不符規定，其登記案被本組予以否准處分，渠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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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除訴願外，更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之訴訟，本會

由黃副總幹事及承辦人戴郁華於 3/6、3/12及 3/14日出庭應訊。 

黃副總幹事說明：此訴訟案是平地人抗議其在原住民鄉土地取得及參

政權等等受限而提出，目的是為向大法官申請釋憲….。仁愛鄉案業

於 3月 18日宣判，目前尚未接獲該案判決；而信義鄉案至今尚未定

言詞辯論庭。 

 

問題：民眾 3 月 21 日來電問，其受休職處分 1 年，明年才期滿，可參選 109 年 1

月 11 日的立委選舉嗎？ 

相關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捌、意見交換：無 

玖、散會：10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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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休職是有懲戒關係；停職則不是(停止公務人員職務的執行)。 

休職不等同停職 

休   職 停      職 撤  職 免  職 

休職是對公務人員

的一種懲戒處分。 

公務人員懲戒法 

第 2 條 

  公務員有左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

受懲戒： 

一.違法。 

二.廢弛職務或其

他失職行為。 

第 12 條 

休職，休其現職，

停發薪給，並不得

在其他機關任職，

其期間為六個月以

上。休職期滿，許

其復職。自復職之

日起，二年內不得

晉敘、升職或調任

主管職務。 

 

停職 

公務員懲戒法第 3條規定：

(此為當然停職)公務員有

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職

務當然停止：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

或羈押者。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

奪公權之宣告者。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

刑之宣告，在執行中

者。 

在公務員懲戒法第 4條規

定：(此為先行停職) 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對於受移送

之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

大，有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

者，得通知該管主管長官，

先行停止被付懲戒人之職

務。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

員，依第十九條之規定送請

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審議而認為情節重

大者，亦得依職權先行停止

其職務。 

 

撤職，也是公

務人員懲戒

處份的一種。 

依公務人員

懲戒法 

第 11 條  

 撤職，除撤

其現職外，並

於一定期間

停止任用，其

期間至少為

一年。 

 

免職，指公

務人員因受

公務人員考

績法上的免

職處分，是

使公務人員

身份(對國

家的職務關

係)的消

滅。(年終考

績考列丁等

或一次記二

大過者)－

－查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

七條及第十

二條。 

 

 


